附件2：

宝山区教育系统第十九届区级文明校园（文明单位）创建材料
（光盘）上交要求
1、光盘名称即单位名称。

2、所有材料紧扣“2017版创建指标”内容，按照“19个二级指标+5个特色指标”建文件夹（如，“1-1政治学习”；“1-2师德建设”）。

3、每个文件夹包含“1+10”个文档，“1”即二级指标综述（字数在500字左右）；“10”即支撑材料（力求和指标描述的内容一一对应，不超过10个）。

4、光盘中的文件格式包括word文档、excel文档。照片（图片）需贴在文档内，建议放在最上方，主题清晰，大小不要超过512K。(照片要反映相应的信息，如学校、时间、主题等)
5、每个文件夹中的第一个材料是该指标的“综述”，然后是10个支撑材料。支撑材料中的特色材料、重要奖项等建议放在前面。
6、凡能提供2017-2018年期间市教委、区教育局相关权威证书奖状的，相应指标则无需再提供支撑材料（如“上海市（宝山区）行为规范示范校”无需再提供“1-4学生德育”所有材料；“上海市（宝山区）安全文明校园”无需再提供“5-15平安校园”所有材料；“宝山区十三五学校师训工作示范单位、优秀单位”无需再提供“4-13师资建设”所有材料等；“宝山区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”无需再提供“4-12-35语言文字”相关材料等）。
7、所有文件建议以“数字+内容”的格式统一命名，简洁明确，方便查阅（如，“1-1-3政治学习内容汇总”）。

8、每个文档要有页码、落款时间和落款单位。

9、文档页数不宜过多，若页数很多可采用排成扇形拍成照片、关键文字用红线标出等方法。

10、所有上交材料请统一页面、字体和段落格式等。
11、所有材料必须真实。若发现材料造假等情况，情节严重的即取消本届文明校园（文明单位）创建资格。       
